
夏季眼健康防护重点在

于“三防”，即防晒、防干燥和

防感染。一旦出现不明原因

的畏光、流泪，特别是刺激性

流泪等症状，应及时前往医

院接受专业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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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来临，眼健康保护还需

要特别关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高

强度日照和紫外线暴露会对眼部造成

急性和慢性损伤。短期内可导致眼周

皮肤和眼表上皮损伤；长期累积则可

能引起翼状胬肉等眼表组织异常增

生，并增加白内障、部分眼底疾病等发

生风险。

因此，夏季户外活动时应佩戴具备

良好紫外线防护功能的太阳镜，并尽量

选择镜片覆盖范围较大的款式，以减少

周边紫外线进入眼部。同时戴上遮阳

帽，有助于降低眼部及眼周皮肤受到紫

外线损伤的风险。

此外，空调运行会降低室内湿度，

加速泪膜蒸发，增加干眼症及眼表损

伤风险。应适当使用加湿器，或通过放

置清水、湿毛巾等方式增加环境湿度，

减轻眼部干燥。

夏季游泳也要注意眼部防护。即

使游泳池经过消毒处理，消毒剂本身

也可能对眼表产生刺激，因此游泳时

应佩戴泳镜进行防护。同时不建议游

泳后自行常规使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避免抗生素滥用。

夏季眼健康防护重点在于“三

防”，即防晒、防干燥和防感染。一旦出

现不明原因的畏光、流泪，特别是刺激

性流泪等症状，患者应及时前往医院

接受专业检查和治疗。

区别“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

公众所说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

视”并非严格的医学分类。所谓“假性近

视”，通常是指眼轴尚未增长，但由于睫状

肌持续紧张导致出现暂时性近视状态。要

准确区分两者，必须通过散瞳验光检查，

在睫状肌充分麻痹后获得准确结果。

假性近视阶段是近视防控的重要

窗口期。此时应减少近距离用眼，改善

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从而降低近

视发生和发展的风险。

一旦进入真正的近视阶段，意味着眼

轴已经增长，眼部结构出现改变。目前并

不存在使眼轴缩短、让近视“逆转”的方

法，相关宣传缺乏科学依据。但对于已经

发生的近视，仍可通过科学手段控制其进

展。目前已有充分证据支持低浓度阿托品

滴眼液、角膜塑形镜（OK镜）以及周边离

焦框架眼镜等在近视控制中的作用。

其中，角膜塑形镜属于直接接触角

膜的医疗器械，如果佩戴和护理不规

范，可能引发感染或角膜损伤，因此必

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家长应

给予高度重视。

对于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防蓝光眼

镜，目前尚无充分科学证据证明其能够

预防或控制近视，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其能够有效保护眼健康。市场上各种

宣称能够预防近视的“护眼神器”同样

缺乏充分科学依据。相较之下，坚持户

外活动仍是目前公认有效且成本最低

的近视防控措施，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

户外活动不少于 2小时。同时，应避免

养成长期开灯睡觉或在夜间强光环境

下躺卧阅读等不良用眼习惯。

护眼误区须纠正

科学护眼还要纠正一些常见误区。

很多人认为眼镜只要没有损坏就

可以一直佩戴。但眼镜是否需要更换

实际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眼镜本身

的状态，二是眼睛屈光状况的变化。

长期使用后，镜片光学性能可能

下降，镜架也可能因挤压、变形等原因

影响光学中心位置，进而影响佩戴效

果。即使外观损坏不明显，也应及时维

修或更换。

与此同时，眼睛的屈光状态也会随

着年龄和身体发育不断变化。无论是

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都需要

定期检查。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

阶段，屈光问题变化较快，建议每半年

至一年进行一次验光检查；成年人也应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根据度数

变化及时调整眼镜。

在日常眼部护理方面，也存在不少认

知误区。眼药水开封后应在 4周内使用完

毕。产品包装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未开封

状态下的保存期限，而开封后的眼药水容

易受到细菌污染，因此超过 4周应停止使

用。对于单支包装眼药水，按照说明当天

使用，不宜多日重复使用。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洗眼液、眼部

按摩仪、熏蒸仪等各类护眼产品。洗眼

液短期对缓解眼疲劳、维持眼部清洁方

面具有一定作用，但由于目前尚未被纳

入药品管理体系，消费者应选择质量可

靠、来源正规、具有保障的产品。

适度按摩眼周穴位有助于缓解

眼疲劳，但使用眼部按摩仪时应避免

对眼球产生直接压迫。过大的压力可

能引起眼压波动，损伤眼内组织结

构，严重时甚至可能增加视网膜脱离

等风险。

熏蒸作为中医常用方法具有一定

应用价值，但如果眼部存在炎症、伤

口、角膜溃疡等情况，则不宜进行热敷

或熏蒸，否则可能加重感染、影响创面

愈合。特别是角膜炎症和角膜溃疡患

者，应避免使用相关产品。

总体而言，洗眼液、按摩仪、熏蒸仪

等均属于护理类产品而非医疗产品，消

费者应增强辨别能力，把好质量关。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根据其

在 2026年 5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时

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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